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讲真相反迫害十四年来，我

地区的警察也在觉醒，有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公开拒绝上级抓捕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行为，在自己

的职责范围内，保护着法轮功学员。前一段时间，该地区“六一零”以所谓“认真落实维护稳定”为名，指使公

安警察，对本地区所谓重点在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抓捕迫害。  

一名警察以前曾经不明白真相，迫害过本辖区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不断的讲真相，他看清了中共造谣

诬蔑的骗局。他的上级指名让他去抓捕他辖区的法轮功学员，他当时就拒绝说：“他们（指法轮功学员）都是好

人，抓他干啥？我不抓。”他的上级回答说：“你不去，我带其他人去。”他一听，人一定得抓，这我挡不住。

他给法轮功学员通了信。结果，那些人来抓人时，都扑了个空。使他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免遭损失！◇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长李超指令印发

《全市公安机关打防管控服建二十项计划》（朝公[2013]44 号）文件，下发到各警种部门，要求在十二月十

五日前在朝阳地区至少绑架一百一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并做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此文件是继九月十六日，朝阳市委书记王明玉密令

朝阳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要“周密部署，加强打击力度，

务求实效，坚持‘只打只干不说’”之后的又一血腥命

令。李超亲自给各部门直接规定绑架人数指标，要求全

市二十一个警种部门至少绑架一百一十二名法轮功学

员。由该局党委委员，国保支队长洪德明组织实施。  
王明玉九月十六日密令被世界媒体曝光后，震动朝

阳市警政各界，引起李王二人的惊恐。李超不顾其文件

已经下发的事实，散布说，发现了一个叫“云天分身”

的人给王明玉上网制造的这个谣言，扬言要追查破案。

所以借贯彻“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为名，抛出

了这个实施王明玉迫害法轮功“密令”的文件。  
王明玉到朝阳任职不久，就下令绑架劳教了两名给

他打电话讲真相的他老家的乡邻，还部署过对朝阳地区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在王明玉的指令下，朝阳市公

安局长李超曾在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二、十三两日由李超

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叫嚣要对法轮功学员“严判、

重判”“严厉打击”云云。据不完全统计，二零一三年

一月～九月末，王明玉督促警察在朝阳地区绑架了五十

八名法轮功学员。  
文件中还提到《千名民警打击非访计划》。王明玉、

李超把当地遭受他们迫害不给解决而依法上访的冤民

诬为“非访”，即非法上访。派洪德明负责“摸清上访

群体和个人的底数，对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组织者、

骨干力量收集证据材料”依法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  
有证据证明：王明玉任职朝阳市长、书记以来，大

肆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利用拆迁项目和谎报政府工程从

中巨额贪腐，多名贪官被举报遭查都是王明玉出面找人

放回。某贪官曾酒后狂言：王明玉和某副市长就是我的

后台，谁敢动我！  
李超就是王明玉从盘锦点名要来的，他要来这个被

盘锦人称为“特别操蛋”、被朝阳警政各界共称为“特

别不是东西”的李超，一方面迫害法轮功，一方面镇压

受其残害的冤民为其保驾。王明玉、李超模仿薄熙来、

王立军模式也必将和薄、王一样承担恶果。而且“苍蝇”

的结果肯定比“虎仔”更惨。王明玉、李超这样的腐败

分子充斥中共、中共怎能不垮台！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法轮功学员张玉琢在朝阳

市中心市场大白楼附近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朝阳市交通

警察分局绑架，交通分局派数名警察当天去张玉琢家中

抄家，抢劫大法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在朝阳市看守所

关押七天后，交通公安分局侦查大队主任高阳、警察石

磊等人罗列罪名，于九月二十五日上报朝阳市检察院，

朝阳市检察院当作“大案要案”，于九月二十七日即成

立“检委会”，将张玉琢从速批捕。九月三十日朝阳市

检察院将案卷转回交通分局让他们添加证据。  
张玉琢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家里有八十四岁的婆婆，

念高中的孩子刚刚做完手术无人照顾。张玉琢被绑架后，

老少二人寝食难安，陷入困境。  
朝阳市交通公安分局曾绑架过法轮功学员陈桂兰，

张玉琢是第二个被交通分局绑架的受害者。  
北京正义律师已经为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做过三次开

庭无罪辩护，朝阳市所有的公检法人员都知道：中国没

有迫害法轮功的法律，任何法律条款都没有提到法轮功

三个字，包括迫害法轮功六年后的二零零五年，公安部

直接点名认定的十四种邪教，其中都没有法轮功。迫害

法轮功是江泽民利用中共舆论制造的假案，追随其迫害

法轮功者必将为此承担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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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10 月 15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48 亿。 

【明慧网】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

月二十七日有一篇报道，说的是辽宁

省朝阳市邪党书记王明玉，近日对朝

阳市公安局下达迫害法轮功的密令，

要求“只打、只干、不说”。此密令已

被朝阳市公安局转发给属下各分局、

警种部门。  
就这个密令而言极其邪恶。“只

打”说明对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迫害方

式，这个“打”包含有拳打脚踢以及各

种酷刑在内。而“只干”包括的范围要

广的多，包括各种迫害方式，例如跟

踪、蹲坑、窃听、绑架、开除、逮捕、

判刑、关进洗脑班及精神病院等，都

可归为“只干”的范围。而这个“不说”
则更阴险和流氓，不但是偷偷绑架了

法轮功学员不告诉他们的亲人，而且

要求在迫害过程中要完全保持沉默，

一方面教唆打手不计任何后果的使

用武力摧残法轮功学员，一方面要求

各部门对法轮功的案件一律不得过

问。一句“只打只干不说”将中共官员

的流氓嘴脸完全暴露了出来。  
其实这个“只打只干不说”就是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江泽民

说：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

身源直接火化。在这个迫害政策里，

就包含了“只打只干不说”，连人都能

打死，打死了还不让查证一下法轮功

学员的身份，以便给死者的家人一个

交待，这不是典型的“只打只干不说”
吗？而且在“不说”上，江泽民还有更

邪恶的指令，就是“一般不发红头文

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

一概说是‘中央批示’”。  
如今沦为阶下囚的薄熙来也是

一个“只打只干不说”的人物。迫害法

轮功初期，他在大连曾对公安局和国

安局的人下令说：对法轮功给我往死

里狠狠地整。还曾对大连公安局领导

说：你看这些炼法轮功的这么团结，

这么有效率，这么信奉李洪志，不抓

不打怎么办！你们给我狠狠地打，打

死了活该！有政府承担责任。薄熙来

对法轮功学员“只打只干不说”的恶

行还包括他指示和参与的，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些他更不

能对外说了。然而对他的心腹，他却

是心照不宣。王立军的叛逃将他活体

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暴利的罪

恶曝光了出来。  
然而对法轮功学员“只打只干不

说”的典型人物却是江泽民、李岚

清、罗干、曾庆红、周永康等中共

头面人物。中共掀起的这场对法轮

功学员长达十四年的迫害就是在他

们的操控下进行的。他们不但要求

中共打手对法轮功学员“只打只干

不说”，反过来还诬陷法轮功学员。

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比“不说”更阴

险与邪恶。他们利用宣传机器，向

民众造谣法轮功学员不但自杀，而

且还杀人，把一心向善，对社会有

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

“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政权”、
“破坏法律实施”的人。其所炮制的

天安门自焚伪案，对中国人的毒害

尤其深远。  
“只打只干不说”的曝光，将中

共官员的罪恶暴露无遗。其实这样

的中共官员太多了，他们在贪污受

贿时，在徇私枉法时、在巧取豪夺

时、在强拆民房时、在集体嫖娼

时……可不都是“只干不说”吗？这

一次只不过是辽宁朝阳市委书记将

其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罢了。善恶

有报是天理，每个行恶者都逃不出

天理的惩罚。◇（文／飞宇） 

【明慧网】据了解，朝阳市邪

党头目王明玉，九月十六日在朝阳

市公安局报送的《公安要情专报》

第 43 期中的一篇有关千名警察参

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行动的文章中做

出所谓批示，……‘只打只干不

说’。”  
朝阳市公安局已于九月十八日

将王明玉的血腥密令——《关于传

发王明玉书记的重要批示》，以文

字形式传发给朝阳市公安局属下的

各分、县（市）局以及市局各警种

部门。此文件将成为王明玉迫害当

地法轮功学员的白纸黑字的自供

状。而王明玉利用着警察，对法轮

功学员无端迫害也必遭天惩。◇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
权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
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
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我们
从未提出政治诉求，一贯坚
持和平理性。法轮功没有罪！
那对法轮功的迫害者，在触
犯中共的法律，迫害的官员，
也必遭未来法律的审判！◇ 


